
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暨家長同意書(附件二) 

申請同學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(請以正楷書寫) 
年級班別 年     班 座號 

 

服務時間 

自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 時起 

至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 時

止， 

合計                  小時。 

服務學習 

單位 

 

服務學習 

地址 

 服務學習 

單位電話 

 

服務學習

內容 

 

 

 

 

服務學習 

單位認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家長 

同意書 

     本人確知本人子女前往校外服務學習之地點、時間經查證無誤後， 

茲同意      年        班       號 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參加以

上校外服務學習活動，並叮囑子女遵守校外服務學習之規定，且服務完畢

後，即刻返家。 

 

此致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 

 

家長簽章：      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審核單位 

簽章 

導師 活動組 學務主任 

 

 

  

服務完畢 

審核登錄 
共計         小時 (活動組核定) 活動組核章 

 

申請同學 

注意事項 

1. 申請書務必以正楷填寫清楚正確，以利審核登錄。 

2. 校外服務學習活動，請於 5日前提出申請。 

3. 服務結束後務必請服務學習單位認證核章(需含有機關名稱之戳章)，並與綠卡於

期末一併繳回。 

 


